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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我們所知，身心障礙者就業處境相

當艱難，依據衛生福利部（2023）《中華

民國11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

查報告》，15歲以上身心障礙者有工作者

僅占20.79％；身心障礙者個人最主要收

入來源，只有一成八來自個人工作收入。

在過去甚或現今，身心障礙者仍面

臨著就業市場上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例

如，還需要用立法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就業

權、加重罰款才促進企業進用身心障礙勞

工、用產能核薪計算勞動薪資等。另外人

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也認為，有

企業不願為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而僅讓

障礙者從事按摩工作，例如，有部分「足

額進用」之單位是因為雇用視障者從事按

摩服務，才達到「定額進用」的法令規

定。

就業可以提高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

質和自尊心，透過就業，身心障礙者可以

獲得經濟獨立性，減輕家庭和社會的經

濟負擔，同時也能夠在工作中展現自己

的能力和專業技能，從而增強自信心，為

社會提供貢獻，這已經是所有人的共識無

庸置疑。同時我們需要多元化和包容性的

社會，彰顯人類的自由、平等與正義；就

業平權的多樣性可以帶來不同的觀點和創

意，促進企業的創新和競爭力。

此外，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平權也符合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2014）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以下簡稱CRPD）：身心障礙

者應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工作條件，並

且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

然而，實現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平權

並非容易的事，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

界的共同努力。政府除了制定和執行相應

的政策和法規外，更應該落實這些理念與

政策，鼓勵企業提供無障礙的工作環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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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身心障礙者的之就業及職業訓練的機

會。同時，應該加強對身心障礙者的正確

觀念的社會教育，打破對一般人對身心障

礙者的刻板印象，促進社會對他們的理解

和支持，而不是用同情及可憐的態度。當

然，身心障礙者本身也要能不卑不亢，追

求個人成長和自主，努力克服障礙所帶來

的限制，而能夠被社會所肯定。

國家、社會、企業及身心障礙者只有

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實現一個真正平等和

包容的社會，讓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

參與和貢獻。

貳、身心障礙者就業現況

CRPD（2014）第27條明定締約國義

務，應使身心障礙者得以參與工作與就

業，作為社會認同、經濟生存暨人格發展

所不可或缺之就業勞動生活，掃除其障

礙，消弭其問題，創造其條件，努力發

展與塑造身心障礙者合宜且適切之工作與

就業。

但截至目前，臺灣的身心障礙者就業

狀況與就業率仍然面臨著一些挑戰。以

下是對臺灣現有身心障礙者就業情況的

分析。

一、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體系缺乏整合

「身心障礙者就業能力」其實是一

個光譜的概念，而不是一個身分或條件。

每個身障者的就業能力不同，所需的就業

服務、就業資源也非常不一樣，但是國內

的二個就業服務體系，就業服務櫃臺及職

業重建個案管理，卻各自為政、各自有法

規、難以協調、難以互通、難以合作。例

如，在就業服務櫃臺的就業促進工具，在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上卻不能順利使用；政

府在統計身障就業時，二者體系也沒有能

合併統計，而是各自進行沒有進行比對，

其中重複計算、重疊服務，提供了不準確

的統計數據。

二、定額進用制度是個弔詭的制度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

／2021）規定企業及機構雇用一定比例的

身障者，一方面提供就業機會進用數一萬

多名身障者，卻也導致企業低估身障者就

業能力（郭玲禎，2016），造成平均薪資

比一般員工低、升遷不易、年終考績長年

乙等現象；政府一方面宣導身障者就業能

力與一般人無異，一方面用各種就業促進

工具、各種補助津貼給雇主，希望協助企

業雇主降低用人成本、填補工作效能不足

的落差、期待提高身心障礙者整體工作薪

資，實質卻有反效果的政策。

三、 身心障礙者就業率低、收入低、健

康差

依據衛生福利部（2023），15歲以上

身心障礙者目前有工作者仍只占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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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整體國人的勞參率有59.18％，差距接近

三倍。身心障礙者個人最主要收入來源，

有71％來自「本人收入或家人提供」，其

中只有18％來自個人工作收入；身心障礙

者個人一個月之支出狀況，以「19,999元

以下」占67.18％最多，平均每月支出只

有18,035元，而其中醫藥費就占八成。呈

現出就業率低、收入低、健康差的三低

現象。

四、 庇護工場員工沒有符合勞動者應有

的基本薪資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

／2021）：

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機關（構），對

其所進用之身心障礙者，應本同工同酬之

原則，不得為任何歧視待遇，其所核發之

正常工作時間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第40條第一款）

但同條第二款又規定：「庇護性就

業之身心障礙者，得依其產能核薪」。同

一條法條卻有二面完全相違背的內容。意

思是雇主如果是成立庇護工場進用身障員

工，就可以待遇歧視，不給基本工資，而

庇護工場的絕大部分雇主大部分又是非營

利組織。雖說進用的是就業能力較弱的身

障者，但他們就可以收入少，而且依其產

能，而這產能又是庇護工場（雇主）決

定，這與《勞動基準法》（1984／2020）

的最低基本工資精神、與CRPD的精神不

相違背嗎！

再者，每個新任的縣市首長及勞政主

管，幾乎都以成立愈多的庇護工場作為對

身障者就業政策的主軸，好像庇護工場愈

多，身障就業就沒有問題，就已經是照顧

弱勢；身障者的家長也一直推動庇護工場

成立，因為身障者可以在穩定、被保護、

接納度高的工作環境中工作是幸福的；非

營利組織也樂意用政府資源服務身障者，

有能力的機構可以進用少數的員工，有很

大的營業收入，又不用給基本工資；小單

位可以用庇護工場說服民眾，進行募款的

宣傳。以專業人員來說，庇護就業服務員

人數比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加上職業重建個

案管理員都多，相對就業機會也多，學校

剛畢業的學生出路也多一些。各方犧牲了

庇護員工的勞動基本權益，成就了照顧弱

勢的美麗政策。

參、身障者就業平權面臨的挑戰

筆者投入身障者就業三十餘年，從實

務中發現身障者要能真正達到CRPD的就

業平權，仍有好長的一段路，雖然就業環

境已經相較30年前進步很多。但目前或未

來的困境仍然還有許多。

一、社會歧視與刻板印象仍牢不容易破

社會大眾仍普遍認為身障者就是弱

勢，一些雇主和同事對身心障礙者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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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在工作上不具備足夠

的能力，或需要政府補助。只要身障者應

徵就一律以為需要幫忙、需要特別照顧，

豈知，這就是一種歧視。這種歧視觀念導

致一些雇主對於招聘身心障礙者持保守態

度，限制了他們進入就業市場的機會。

二、專業能力及潛能被低估

大學畢業擁有特定專長的身障者人數

已比過去大幅增加，但許多企業仍心有疑

慮，不敢付予責任使之成長，反之使身障

者沒有被考驗、被栽培的機會。這種觀念

導致身心障礙者在職涯發展過程中被忽略

或低估，使得他們難以找到適合的職位，

更難以有升遷的機會，限制了身障者在職

業發展上的多樣性。。

三、工作場所無障礙環境不足

不管在都會區或縣市級城市，建築

法規、交通設施對身障者一直都仍不夠友

善。以臺北市首善之區為例，雖然騎樓已

有整平、捷運發達、低底盤公車、復康巴

士及無障礙計程車很方便，但是辦公大樓

卻大部分沒有無障礙廁所，政府雖然也可

以補助經費，但是房東或管委會不願設

置，讓輪椅族也無法就業。在其他城市，

則連出門的交通基本需求就是大難題。

四、缺乏適當的個別化職業培訓

身障者的就業能力是一個光譜，有能

力參與融合式職業訓練的身心障礙者自然

問題較小，但是對於有個別需求因環境不

適當，例如，重度脊髓損傷者、腦性麻痺

者、精神障礙者，可能面臨缺乏適當的職

業培訓機會，這可能使他們難以適應特定

的工作職位或行業需求。少數願意提供個

別化職業訓練的計畫，也被評估為成本過

高、效益過低。孰知，讓一位身障者就業

參與社會，是多麼激勵人心的故事，而激

勵社會人心的成本又如何計算！

五、 就業市場競爭日愈激烈，身障者支

持仍不足

雖說就業能力才是企業用人的基本思

維，先天智能條件愈好，在競爭激烈的就

業市場中，就占有更好的優勢。身心障礙

者卻因先天條件的缺陷，可能與其他求職

者競爭相同的職位時，處於相當不利的位

置，這讓身障者需要具備更多的自信和實

力，更多的後天努力也不見得能獲得職業

上的機會。

如何依據、參考職業興趣、價值觀、

人格特質、工作氣質及本身障礙特性等條

件，發展自己的職涯，充分發揮潛能增加

本身的職業競爭力。

六、身障者自我價值感受偏低

身心障礙者可能受到社會觀念的影

響，在嘗試多次求職失敗、無法發揮就

業潛能之後，尤其是智能正常，但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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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功能受限的中重度身障者，對自己

的能力和價值產生自我懷疑。這種自我

價值感受可能影響他們對於就業的信心和

積極性，使他們在求職過程中更加謹慎或

消極。

社會觀念與政府政策對身心障礙者

就業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觀念與政策可

能導致歧視、能力被低估、就業環境的限

制，影響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和職能發

展。為了實現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平權，社

會需要推動正確的觀念，鼓勵多樣性和包

容性，以創造一個公平且無障礙的就業環

境。同時，也應該加強對身心障礙者的職

業訓練和心理建設，提高他們在就業市場

中的競爭力和自信心。

肆、提高就業平權的策略與方法

基於筆者的個人經驗及以上的分析與

看見，試著提出個人的看法與解方，就教

於同業前輩。

一、整合身障者就業資源與人力

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及身心障礙

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應該協調整合就業促

進工具，以及職業重建專業人力，使一般

就業服務櫃臺能結合職業重建專業人員，

讓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能順利使用各項就

業促進津貼。

二、 政府應採取實際行動促進身障者就

業平權

定額進用制度下，仍有許多企業正

頭痛於找不到勞工，而身障者就是企業可

以大力運用的人力資源，因此適合與企業

建立合作關係，了解其對於人力的需求，

媒合或補助企業訓練，並訓後可留用的方

案，幫助身心障礙者將所學應用到實際工

作中。

進一步應該宣導與鼓勵身障勞工提出

「合理調整」與「就業歧視」的申請與申

復。就業現場上身障者雖然有許多心理不

平、抱怨，但都基於勞工的弱勢情境不敢

或不願得罪雇主。因此各級政府應對勞工

多鼓勵及宣導，勇於為自己發聲，也可以

結合民間單位宣導就業平權。

臺灣社會對於新觀念與國際人權的

接納度是高的，但要有單位或政府出面宣

導、宣示CRPD的精神，然後檢視《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要改進的條文，例

如，定額進用制度的變革及因應措施、取

消庇護工場依產能核薪的制度。

三、 修法要求企業應提供無障礙辦公空

間及無條件進行合理調整

確保工作場所的建築和設施無障礙對

身障者充分就業至關重要，包括安裝輪椅

坡道、電梯、無障礙廁所等，讓身心障礙

者可以方便進入和使用。對於職務內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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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保有彈性，對於不同障礙者應依CRPD

的精神主動提供合理調整，包括建築和硬

體無障礙設施、重視數位無障礙及提供或

改善輔助工具等。

四、 探討改善身心障礙者教育和培訓的

措施，並推動個別化專業職業培訓

計畫

為身障者建立一個完善的教育銜接就

業的體系，確保身心障礙者以就業為前題

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這包括提供無障礙

的學校環境、教育資源、教學輔助和就業

的實習，以滿足不同身心障礙者的學習就

業的需求。

對於不適合參加融合職訓班、或對參

加身心障礙者職訓專班有困難者，提供個

別化專業的技能訓練，並同時注意就業動

機、就業前準備的養成訓練。

也因應科技展，嘗試發起和推動專為

身心障礙者設計的創新職類訓練，以提高

他們對未來新職類的探索，及對特定職業

領域的專業技能養成。這些計畫應針對不

同類型的身心障礙者制定，並提供具體的

培訓內容和支持。

五、 強化對個別身障者進行職涯發展，

鼓勵身障者自主學習

學用落差的情況在身障者身上仍是很

大的就業阻力，學校或勞動力發展署可以

提供專業的職涯發展服務，透過職涯諮詢

與輔導幫助身心障礙者了解自己的興趣和

能力，並找到適合的職業方向。職涯發展

應從求職準備、面試技巧到職場適應等多

個方面提供支援。

勞動力發展署雖然有成立無礙e網的

線上學習網站，鼓勵身心障礙者進行自主

學習，提高自己的知識和技能。但同時可

以開放對於需要更專精的業界學習給予支

持及補助，讓身障者可以更自由選擇學

習，拓展他們的職業發展空間。

身心障礙者從同儕彼此的關心與支

持，是就業成功的重要關鍵，建立身心

障礙者教育和培訓的交流平臺，讓不同

身心障礙者之間可以互相學習和分享經

驗，這有助於形成共享資源和知識的社

群，促進身心障礙者的職業成長和自我

提升。

總結來說，改善身心障礙者教育、

培訓和就業環境，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

各界，也包含身障者本人的共同參與和努

力。透過完善教育體系、推動專業培訓、

強化職業輔導等措施，我們可以提高身心

障礙者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力和自主性，

實現他們的就業平權。

最終仍要定期檢討和改進，建立定

期檢討機制，收集身心障礙者的反饋和意

見，並根據需求不斷改進無障礙工作環

境，確保其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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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伍、結語

身心障礙者就業平權有助於促進社

會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在工作場所中擁有

不同背景和能力的人才，能夠帶來更多創

新和新的觀點，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創造

力。這也有助於打破刻板印象和歧視觀

念，建立一個更加包容的社會氛圍。

身心障礙者就業平權的實現，將減

輕社會的負擔。當身心障礙者能夠就業並

積極參與社會，將減少政府社會福利的支

出，並提高他們的自立能力，減少對於家

庭和社會的依賴。

此外，實現身心障礙者就業平權體

現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價值觀。每個人都應

該擁有平等的工作機會，不論是否身心障

礙。透過提供無障礙的教育和職業培訓，

讓身心障礙者擁有更多自主選擇，能夠根

據自身專長和興趣發展事業，實現自己的

人生價值。

最重要的是，身心障礙者就業平權體

現了社會對於全體公民的關愛和尊重。每

個人都應該被平等對待，不因身心障礙而

受到歧視或限制。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平

權，是向社會傳遞一個溫暖的訊息，彰顯

人道主義價值，我們才能構建一個更加和

諧、平等、共融的社會。

（本文作者為簡明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所長）

關鍵詞： 身心障礙、就業平權、身障者就

業、定額進用、庇護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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